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实名制和

分账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简称《条例》）已于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为贯彻《条例》要求，进一步加强落实劳务工实名制和分

账制（以下简称“两制”）监管工作，切实做好我市保障劳务工工

资支付工作，确保各建设工程项目“两制”管理工作符合当前防疫

要求，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契机确保在建项目用工实名制管理全覆盖的通知》（粤建市函

〔2020〕16 号）、《深圳市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深

建规〔2018〕7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严格落实实名制分

账制和实名制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补充通知》（深建设〔2018〕43

号）文件精神，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两制”工作的重要性

根据省住建厅《关于确保复工复产项目用工实名制疫情防控工

作措施落实到位的提醒函》（详见附件）的工作部署，上级部门近

日将对全省用工实名制防控疫情工作进行随机抽查，各方要严格落

实以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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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充分认识“两制”工作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重要性，

并结合当前疫情防护工作要求，把“两制”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

的工作来抓，以最严格的措施，全面检查、严格督导，监督工程项

目各参建主体履行相关职责。

（二）建设单位要协调 、监督项目各参建单位按规定落实实

名管理工作，在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监理合同中明确实施“两制”

管理工作的要求。

（三）施工单位务必落实主体责任，提高工地现场管理水平，

以在建工程项目为单元规范落实“两制”工作，确保用工实名管理

信息实现全员采集录入，实名考勤信息实时上传，农民工工资全额

发放，确保“两制”数据全部上传至深圳市建筑业实名制和分账制

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四）监理单位必须将对施工总承包单位“两制”管理工作的

监督纳入日常监理范围，加强项目监理管理。对不落实“两制”工

作的，及时报告至建设单位和建设主管部门。

二、加强项目现场监管，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两制”管理工作

（一）实名制：全市建设工程项目已全面复工复产，但根据平

台统计，部分项目仍未严格落实人员实名考勤工作。实名考勤作

为“两制”管理工作的基础，各项目务必加强实名登记和实名考勤

工作的监管力度，做到所有劳务工通过实名登记，每天进入施工现



场必须通过闸机、考勤平板等设备进行考勤，并确保所有考勤信

息实时上传至“平台”，考勤记录将作为是否规范落实实名制管理

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分账制：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务必严格遵循《关于开设我

市工程建设领域劳务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指南》（深建设〔2017〕8

号）要求，规范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简称“专户”）并通过专户

发放农民工工资。我局将重点对应开而未开的、已开户未使用的、

未足额发放的、重复开设专户的、专户开设后未到平台备案的单

位，依据《条例》进行处罚。各商业银行应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

明确深圳市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存款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深人

银发〔2018〕26 号）的规定，规范服务施工总承包单位开设专户

和发放农民工工资，并做好相关监督工作，定期向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报送情况。

三、抓紧自查自纠及台账准备，做好考核迎检工作

各在建工程项目应加大“两制”工作力度，保障“两制”工作

有序开展，并对 2019 年的“两制”工作自查自纠，做好迎接国家、

省、市即将开展的 2019 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考核工作。一是

完成项目在实名制平台的注册登记，并及时上传人员、考勤、工资

等信息，确保“两制”工作的各项指标合格，且数据真实、准确；

二是整理“两制”资料台账，根据我市的“两制”工作专项检查表



的相关要求，逐项整理和完善资料，查漏补缺，确保资料齐全、完

整；

四、开展项目实地检查，加大处罚力度

近期，我局将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特别是发生欠薪事件、多

次被通报且未及时整改的）开展“两制”实地核查工作，对未规范

落实“两制”工作的工程项目，严格依据《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

请市质监站、市市政站、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六

停工”原则，加大对各自监管的在建工程项目监管力度，对不满足

要求的工程项目，责令停工整改，整改完毕后方可复工。

附件：关于确保复工复产项目用工实名制疫情防控工作措施落

实到位的提醒函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0 年 5 月 15 日

（联系人：齐小松，15007552404）

抄送：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国资委、前海管理局、市建筑工务署;

市城市安全研究院，市地铁集团，深圳建业协会、市装饰业协会、

市监理协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关于确保复工复产项目用工实名制疫情

防摔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的提醒函

各地级以上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 州、深圳、佛山、惠州、

东莞、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佛 山、东莞市轨道交通局,广州、

深圳、珠海、|河源、东莞、中山、阳江、湛江、茂名市水务

局,清远市水利局:

根据省敢府 5月 1日 下午召开的大数据管理会议上提出

的要求,省领导将于近日随机抻查用工实名制防控疫情的工

作情况。为做好迎接抽查准各耳作,现将相关要求提醒如下。

一、严帑执行相关管理规定,落实用工实名制主体责任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用扛实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建规范匚2018)
l

1号 )的要孓球,落实以下职责:丨

(一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主管部门要建

立本地区用lL实名管理系统,并与各工程建设项目关联,同

时和省实名管理系统实时对接∫实现全省施工现场人员信息

互联互通。|

(二 )楗设单位要协调、监督项目各参建单位按规定落

实实名管理{在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监理合同中明确实施



实名管理的要求。

(三 )监理单位要对施工总承包单位落实用工实名情

况进行监理。对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落实实名管理工作的,发

出监理通知单,要求其限期整改。对施工企业逾期未整改的,

要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主管部丨】报

告。

(四 )施 工总承包等用人单位要开展实名管理所需数

据的提取、登记、审核、报送和档案管理等工作,并要落实

在施工区域|安装门禁设施,用 于施工现场人员的日常考勤和

工作情况记l录。相关记录主要包括 :

1。施工现场人员的从业资格、项目岗位、培训教育、诚

信记录、职业技能、劳务合同等个人信息;

2.从业人员的健康确认信 `息 ;

3.从业人员的出入场考勤、作业记录、工资支付、用工

评价等信
`惑

。

(五 )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在现场装各实名制管理系统、

门禁等登记考勤设各,并将考勤与工资支付信 J憝 动态公示。

二、严格实施监督管理,确保疫情防控的四个工作步骤

落实到位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主管部门要严格实施

监督管理,采取检查管理资料和人员登记信 J息 、现场实名制

系统运行、随机抽查在岗人员实名制登记的方式,对本地区、

本部门复工复产的项目进行巡查,确保用工实名制疫情防控

的四个工作步骤落实到位 :

(一 )施 工总承包等用人草位是否提前采集并在用工

实名制系统中录入返岗人员名单;



(二 )用 工实名制系统管理部门是否及时按照省统一

提供的重点防控人员数据,对各用人单位上传的返岗
^.员

名

单进行比对甄别,立即将经比对甄别出的
“
重点防控丿、员

”

信息反馈相应的用人单位 ;

(三 )用人单位收到
“
重点防控人员

”
信息后,是否立

即配合防疫部门对
“
重点防控人员

”
采取收治、隔离等严格

的防控措施 ;

(四 )用人单位是否确认返岗人员身体健康后,方可允

许返岗人员通过门禁进入施工现场,确保复工复产施工现场

人员健康安全。

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依法依纪责任追究

请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主管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

严防因工作η懈怠而导致疫情反弹,认真贯彻落实省领导的指

示精神,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景、亲自检查落实我厅反复强

调的用工实名制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组织足够的执法管理人

员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复工复产房屋与市政工程项目,按照

上述要求逐一进行现场巡查。对用工实名制管理执行不到

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要立即纠正、整改,不 留死角,确
保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如在省随机抽查中被发现疫情防控措

施不到位的情形,将依法依纪迨究相关单位及个人责任。

以上工作要求请传达至每个县级主管部门、每个房屋与
市政工程复工复产项目,督促各责任主体认真做好迎接抽查
的资料准各工作。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Ⅱ0年 5月 2日


